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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条款

采购人（以下称甲方）：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人民政府

供应商（以下称乙方）：常州康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HZ-CJC2022-012

签订地点：

合同时间：2022 年 月 -日

甲乙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双方充分协商一致，就遥观镇河道

应急治理项目事宜订立本合同。

一、合同内容

1、确定乙方为常州康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实施人。作业范围详见《采购清单》。本次合同签订的作业服务期

1年，从 2022 年 6 月 1日到 2023 年 5 月 31 日。每年考核合格后续签下一年合同

2、下列文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部分：

①中标通知书；

②乙方的投标文件；

③招标文件（遥观镇观景苑内浜、夏和桥河道的水生态、水质提升运行维护项目（三年期））清单、考核办法、

评标方法和评标标准、项目要求和有关说明等）；

④乙方在招标过程中所作的其它承诺、声明、书面澄清等。

二、甲方权利和义务：

1、根据《考核表》，对乙方作业服务及履行合同情况进行考核和指导。

2、听取乙方提出的建议并给予答复。

3、监督乙方履行承诺。

4、有对《考核表》的解释权。

三、乙方权利和义务

1、根据《考核表》和投标文件所作的承诺开展运维养护工作。确保承包的河水生态正常运行。

2、为保证河道水生态、水质提升运行维护的正常有效开展，乙方负责组成固定的专业河道水生态、水质提升

运行维护服务队伍，按要求提交作业计划和预案，经甲方认可并备案。

3、接受甲方和相关管理部门的考核及其结果。

4、独立承担河道运维养护中的一切人身与设备、设施的安全责任和经济赔偿。

5、在任何情况下（如灾害天气期间或重大活动期间），乙方均应保质保量按时完成甲方或政府主管部门安排

的指令性任务。



6、自觉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按常州市有关规定及时缴纳“五金”，签订劳动用工合同，作业及管理

人员工资不得低于常州市最低工资标准，按规定缴纳有关保险，独立处理和承担劳资纠纷等事项，按月向项

目人员支付工资。

7、接受甲方和社会监督，对存在的问题在指定时间内整改到位，并将整改结果报甲方。

8、准时参加甲方召开的会议。

9、向甲方提出合理化建议。

四、价格与支付

1、合同基准价格按此次中标价格执行，合同总金额为捌拾玖万捌仟人民币元／年。如按《考核办法》规

定发生扣款，在作业服务款中扣除。

2、付款及扣款方式：

付款主体：甲方。

扣款方式：因考核达不到规定分值等原因，按《考核表》考核扣款后，作为最终的作业服务款。

付款方式：服务项目合同签订后招标方根据考核情况，每半年支付不超过相应合同价款 50％的项目款。

考核措施：

①、由于乙方治理不到位，治理河道水质返黑返臭，被省、市级媒体曝光要求督促整改的，有一次扣 30000

元。

②、经区相关部门考核，水质不达标，被列为黑臭水体的，有一次扣 10000 元。

③、平时由于乙方管理不到位，河面有漂浮物、垃圾影响景观、水质的，被群众举报投诉的，有一次扣

2000 元。

④、每半年组织一次考核，按考核分数，95 以上的视为考核合格；80 分-95 分的酌情扣除合同价款的 3％

-5％；80 分以下的视为考核不合格，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3、在乙方保质保量按时完成甲方或政府主管部门安排的任何指令性任务的前提下，如该指令性任务超出

市城市管理部门考核标准和范围或重大突发事件及不可抗力因素等所需产生人员及设施、设备费用的，甲乙

双方另行协商处理。

五、河道运维养护权的交付和回收

甲方应于合同签订后，于 2022 年 6 月 1 日向乙方交付河道运维养护权，乙方应于合同期满当日 24 时无

条件向甲方交还河道运维养护权。甲乙双方应提前 15 天进行交接手续和准备，确保准时交接。

六、违约责任

1、合同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违反履行合同义务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

失等违约责任。



2、在合同生效后，甲方无故拒绝乙方，应向乙方偿付合同总金额的 5％，作为违约金，违

约金不足以补偿损失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补足。

3、甲方逾期付款应按照逾期付款金额的每日万分之四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甲方逾期付款

超过十五天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另行补偿乙方损失。

4、乙方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乙方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并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2％的违

约金。

①由于自身管理不善发生群体性事件的：

②发生重大违规违法现象的：

③有媒体曝光、市长信箱等投诉且整改不到位的；

④有严重侵犯工人利益的，如公司未按时发放工资，经甲方督促在规定的时间段仍未发放

的；或合同期内出现两次未及时发放工资的。

七、不可抗力

1、因不可抗力（或甲、乙双方不能控制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

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合同一方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其责任。

2、合同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

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八、合同生效及其它

合同经四方签字并盖章后即生效。

九、合同的解除和转让

1、甲方和乙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2、有下列情况之一，合同一方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①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未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②因合同一方违约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3、有权解除合同的一方，应当在违约事实或不可抗力发生之后 30 天内书面通知对方提出

解除合同，合同在书面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4、如有下列情况，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①出现本合同第六条第四款，且情节严重，造成影响的；

十、履约保证金

1、为保证合同顺利执行，按招标文件的约定，中标单位的履约保证金，待项目第一年年满

后无息退还。

2、乙方不履行合同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给甲方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数额的，

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但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不适用本款规定。

3、履约保证金将在项目第一年年满后无息退还乙方。

十一、争议解决


